
校人函〔2026〕7 号

关于开展全校“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”数

据填报更新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应

用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师司函〔2025〕6 号）《安徽省教育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管理应用的通

知》（皖教秘〔2025〕191 号）《关于加强新版全国教师管

理信息系统数据管理和应用的通知》（皖教秘〔2026〕8 号）

和省教育厅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培训精神，确保全国

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真实有效，现就我校教师管理信息系

统信息填报工作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

一、目的和意义

为了加强全国教师信息系统建设工作，2025 年 12 月，

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（简称教师系统）升级上线，

该系统全面包括了教职工个人基本信息、学习和工作经历、

教学信息、科研信息及师德情况等内容，采用“统一部署、

多级应用”的模式，深度对接国家教育治理公共服务平台等

数据资源，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搭建起标准统一、数



据集中、业务协同、服务便捷的教师管理数智工作平台，覆

盖教师管理和各类专项业务应用场景。请每位教职工认真、

准确、详细地填报本人各项信息，为今后个人职业发展提供

准确的基础数据。

二、信息采集的范围及方式

（一）人员范围

本次信息采集、核准、更新的人员范围包括学校全体在

职在岗教职工（不包括劳务派遣人员、外聘及兼职教师、离

退休教职工）。

（二）信息范围

本次信息填报内容为基本信息、学习经历、岗位聘任、

教育教学、入选人才项目等方面的信息，其中带“*”的为

“必填项”，必须完整填写，其他非必填项也建议完整填写，

做到“应填尽填”，以免影响个人的调转、晋升、评奖和项

目申报等。填报的业绩成果信息为入校工作以来的相关业

绩。

（三）采集方式

个人填报和学校导入相结合。教职工根据个人实际进行

填报，所属学院审核，学校将复核后的内容导入系统，后期

根据实际情况，按年度定期填报、核准、修改、更新完善。

三、时间节点

各单位组织教职工按照要求如实填报，汇总并审核后于

2026 年 3 月 9 日前将附件表格报送至人事处（纸质版签字盖

章后报送、电子版同步发送至联系人电子政务）。



人事处会同本科生院、研究生院、科技处、科技成果转

化处等职能部门复审后，安排专人完成全体教职工在全国教

师管理信息系统的信息上报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全国教师信息管理系统录入数据将成为与教职工职

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主要依据，请各位教职工积极配合，如实

填报、实事求是，确保信息采集的规范性、完整性、真实性、

可靠性,如出现瞒报、谎报、漏报等情况责任自负。如果涉

及涉密信息，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。

2.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负责，督促本单位人员按时

填报，并做好填报进度跟踪工作，做到不遗漏人员，按时按

质完成信息填写报送工作，出现特殊情况及时与人事处沟通

联系。所填信息一经报送，无法自行修改。如出现信息有误，

必须由个人提交申请，经学校审批才能修正。

请各单位按时按质完成信息填写报送工作，今后学校将

把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更新作为教职工日常管理的常规

工作，建立常态化信息更新机制。

联系人：郭艳明

联系电话：0551-63828329

附件：基本信息填报模板（汇总）



安徽建筑大学人事处

2026 年 1 月 28 日


